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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恨之⼈必有可憐之處？為什麼⾏為⼈可以被減刑？它有所謂的「⾏情」
嗎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曾耀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5-10-03

案例

A以⼀包新臺幣（下同）1,000元的價格，將毒品海洛因賣給B共計9次。B被警察逮捕後，供出他的毒品
來源是A，警⽅於是要求B打電話向A表⽰要再買2,000元的貨。A在約定交易地點遭事先埋伏的警察逮捕
後，被搜出⾝上有3.6公克的海洛因，隨後A的住處也被警察找出4.2公克的海洛因。A在法庭上主張他所
販賣的海洛因量真的很少，判無期徒刑實在太重，請法官考量並適⽤刑法第59條減輕他的刑責，這樣是有
道理的嗎[1]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為什麼⾏為⼈可以被減刑？

在刑法、刑事特別法的規定中，有許多關於可以讓⾏為⼈被減刑的規定。之所以有這些減刑的規定設計，是因
為在減刑的效果背後，⽴法者有他想要達到的⽬的。⾏為⼈可以被減刑的原因例如：（⾒圖1）

   最⾼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88號刑事判決背景事實參考。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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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刑事案件中，哪些是常⾒可以減刑的情況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曾耀德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未遂犯

未遂犯的刑責是「得減輕」其刑[1]，刑法會這樣規定，是因為⾏為⼈雖然著⼿實⾏危害社會秩序的⾏為，展現
出對法律敵對的態度[2]，但是犯罪的結果並沒有發⽣，沒有造成實際的危害，對於社會秩序的破壞不如既遂
犯，因此有減刑的可能。



（⼆）出於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

⾏為⼈的⾏為如果是出於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難，即使防衛或避難⾏為過當，仍有機會「減輕或免除」刑罰[3]。
因為⾏為⼈在遇到侵害的第⼀時間，作出防衛或避難的反應，是⼈的本能，原則上不應該⽤刑法處罰⾏為
⼈[4]。但考量⾏為⼈在⾯對緊急狀況時，常常很難採取「剛剛好」的應對⼿段，所以對於過當的防衛或避難⾏
為，刑法給⾏為⼈適度減刑的優惠。

（三）⾃⾸

依刑法規定[5]，在犯罪⾏為尚未被發現前，向有偵查權的機關或公務員主動陳述犯罪事實，並表⽰願意接受司
法審判[6]，即有可能獲得減刑。

（四）供出毒品來源因⽽查獲其他犯罪者

如果⾏為⼈犯了製造、運輸、販賣[7]、意圖販賣⽽持有[8]、以⾮法⽅式使⼈施⽤[9]、引誘他⼈施⽤[10]、轉
讓[11]各級毒品，或施⽤第⼀、⼆級毒品[12]、持有第⼀、⼆級毒品或第三、四級毒品達5公克以上[13]等違反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的⾏為，供出毒品來源，因⽽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，就⼀定會減輕或免除⾏為⼈的刑
罰[14]。

（五）顯可憫恕 [15 ]

有時在個案中，⾏為⼈雖然構成犯罪，但考量他的所有情況包括如犯罪的動機、⽬的、學歷、經驗背景
等[16]，違反的程度相較同⼀犯罪的其他⾏為⼈，情況相對輕微或值得同情，這時如果讓⾏為⼈仍然受法律最
低刑度的刑罰，會讓⼀般⼈覺得太超過、不公平，這時法院可以依刑法第59條減刑[17]，讓⾏為⼈受到⽐法定
刑還輕的刑罰。

⼆、減刑有所謂的「⾏情」嗎？

整體⽽⾔，減刑並沒有⼀個客觀明確的標準或「⾏情」。原因在於需要減刑，就是因為考量到個案中的差異，
既然重點是差異，背景事實就可能有些許獨特之處，況且也會因為每位法官經歷背景不同，所以可能會得到不
同的減刑結果。

以販賣毒品的案件為例，就算⼀樣是販賣毒品，每個案件的情況可能都不相同。例如：⾏為⼈所販賣毒品的重
量並不⼀定相同，有些可能只有幾公克、有些可能重達幾⼗甚⾄幾百公⽄；有的⾏為⼈可能是販毒集團中的⾸
腦、⼤盤，有的可能只是剛好毒癮發作的吸毒者；有些⾏為的結果導致毒品流竄全台，有些可能僅在⼩範圍內
使⽤，導致影響的程度不相同[18]。

法院認定毒品案件中是否可以適⽤刑法第59條時，會考量到⾏為⼈犯罪的背景和影響程度，如果⾏為⼈的涉
案程度、犯罪動機、犯罪影響程度相對較⼩，⽽對⾏為⼈判處法定最低刑度仍然過重時，法院就可以再依刑法



第59條減刑[19]。例如只販賣少量第⼀級毒品給1⼈使⽤，因為⽬前販賣第⼀級毒品的最低刑度仍是無期徒
刑[20]，在犯罪程度影響程度相對較⼩，處最低刑度無期徒刑會造成情輕法重，法院可以再依刑法第59條減
刑。附帶⼀提，販賣第⼀級毒品最少⼀律判無期徒刑的法定刑實在太⾼，憲法法庭已於2023年8⽉11⽇宣告
違憲，並告訴法院在修法前審理到這樣情輕法重的案件，除了可以依照刑法第59條減刑，還可以再依照憲法
法庭的判決意旨減輕其刑⾄1∕2[21]，避免⾏為⼈要受到的刑罰超過他應該負擔的罪責。

三、結論

在前⾯案例中，A雖然⼀連販賣第⼀級毒品海洛因好多次，但每次只賣1包，每包只得款1,000元，被查到的總
重量也只7.8公克，相較於其他販毒案件，情況算相對輕微。對於這種吸毒者之間的互通有無，⽐起犯罪影響
廣⼤、所販毒品數量龐⼤的販毒集團⾸腦或⼤盤⽽⾔，法院可能認為判A最低的無期徒刑，刑度對A都太重，
結果顯然不公平，顯可憫恕，這時可以依刑法第59條適度減刑；在憲法法庭判決後，還可以再減輕其刑⾄1∕
2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5條第2項：「未遂犯之處罰，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。」[1]

   最⾼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197號刑事判決：「否則，仍與障礙未遂同應受刑罰制裁，並使基於與法敵對
意思⽽著⼿實⾏犯罪，⾜以動搖法信賴，造成破壞法秩序之⾏為，得收⼀般預防之規範效果，以求兼顧。
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3條後段：「但防衛⾏為過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24條第1項後段：「但避難⾏為過當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

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3條前段：「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，⽽出於防衛⾃⼰或他⼈權利之⾏為，不罰。」
中華第⺠國刑法24條第1項前段：「因避免⾃⼰或他⼈⽣命、⾝體、⾃由、財產之緊急危難⽽出於不得已
之⾏為，不罰。」

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2條：「對於未發覺之罪⾃⾸⽽受裁判者，得減輕其刑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」

[5]

   最⾼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18號刑事判決：「刑法上所謂⾃⾸，乃犯⼈在犯罪未發覺前，向該管公務員
⾃⾏申告犯罪事實⽽受裁判之謂。」

[6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⾄4項：「
I 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；處無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⾦
。
II 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⼆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
⾦。
III 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三級毒品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千萬元以下罰⾦。
IV 製造、運輸、販賣第四級毒品者，處五年以上⼗⼆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⾦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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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」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5條：「

I 意圖販賣⽽持有第⼀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意圖販賣⽽持有第⼆級毒品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II 意圖販賣⽽持有第三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V 意圖販賣⽽持有第四級毒品或專供製造、施⽤毒品之器具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
新臺幣⼀百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8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6條第1⾄4項：「
I 以強暴、脅迫、欺瞞或其他⾮法之⽅法使⼈施⽤第⼀級毒品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
；處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者，得併科新臺幣⼀千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以前項⽅法使⼈施⽤第⼆級毒品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⾦
。
III 以第⼀項⽅法使⼈施⽤第三級毒品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V 以第⼀項⽅法使⼈施⽤第四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
⾦。」

[9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7條第1⾄4項：「
I 引誘他⼈施⽤第⼀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引誘他⼈施⽤第⼆級毒品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II 引誘他⼈施⽤第三級毒品者，處六⽉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V 引誘他⼈施⽤第四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0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1⾄4項：「
I 轉讓第⼀級毒品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轉讓第⼆級毒品者，處六⽉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I 轉讓第三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V 轉讓第四級毒品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1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：「
I 施⽤第⼀級毒品者，處六⽉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II 施⽤第⼆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[12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⾄6項：「
I 持有第⼀級毒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持有第⼆級毒品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⼆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I 持有第⼀級毒品純質淨重⼗公克以上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⼀百萬元以下
罰⾦。
IV 持有第⼆級毒品純質淨重⼆⼗公克以上者，處六⽉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七⼗萬元以
下罰⾦。
V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⼆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VI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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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：「犯第四條⾄第⼋條、第⼗條或第⼗⼀條之罪，供出毒品來源，因⽽查
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

[1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59條：「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。」[15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57條：「科刑時應以⾏為⼈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
刑輕重之標準：
⼀、犯罪之動機、⽬的。
⼆、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。
三、犯罪之⼿段。
四、犯罪⾏為⼈之⽣活狀況。
五、犯罪⾏為⼈之品⾏。
六、犯罪⾏為⼈之智識程度。
七、犯罪⾏為⼈與被害⼈之關係。
⼋、犯罪⾏為⼈違反義務之程度。
九、犯罪所⽣之危險或損害。
⼗、犯罪後之態度。」

[16]

   最⾼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788號刑事判決：「⼜刑法第五⼗九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，得酌量減輕
其刑，其所謂『犯罪之情狀』，與同法第五⼗七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⼀切情狀，並⾮有截然不同之領域
，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，應就犯罪⼀切情狀（包括第五⼗七條所列舉之⼗款事項），予以全盤考量，審酌
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（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⾜以引起⼀般同情，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
，是否猶嫌過重等等），以為判斷。」

[17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3365號刑事判決：「即主動提供資訊，使警調據以查獲甲○○到案，有
助本件案情釐清及偵辦，被告甲○○則於到案後，始終坦承犯⾏，態度甚佳，參酌被告2⼈運輸⼊境之『
毒郵票』，其毒品成分之含量甚微，⼜係供⾃⼰施⽤，業如前述，顯與⼀般販毒或運毒集團之犯罪情節不
同，均係因⼀時失慮⽽觸法，所顯現之反社會⼈格均⾮嚴重，經審慎斟酌前揭各情，認被告2⼈所犯前揭
共同運輸第⼆級毒品罪，縱均依修正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、第3項之規定，各減輕其刑，並
均科以法定最低度刑，仍有情輕法重，在客觀上顯有情堪憫恕，⾜以引起⼀般⼈同情之情形，爰均依刑法
第59條之規定，再酌量減輕其刑，並各遞減之。」

[18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10年度上訴字第2334號判決：「於整體犯罪中位居末端⾓⾊，參與主導程度⾮深；其等
雖仍屬該犯罪計畫內不可或缺之⼀環，但被告2⼈均⾮處於上游軸⼼地位，其等惡性較諸專⾨⼤量⾛私進
⼝或⻑期販賣毒品之『⼤盤』、『中盤』，⼤量運輸毒品轉售牟取暴利，⽣活奢華之毒梟有別，且本案毒
品甫⼊境後即遭全部查扣，幸未發⽣外流毒害他⼈之實害，是依被告2⼈實際犯罪之情狀⽽⾔，⾮無顯可
憫恕之處。」

[19]

  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。[20]

   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：「⼀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『……販賣第⼀級
毒品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』⽴法者基於防制毒品危害之⽬的，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，固有其
政策之考量，惟對諸如無其他犯罪⾏為，且依其販賣⾏為態樣、數量、對價等，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，顯
可憫恕之個案，縱適⽤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，仍嫌情輕法重，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。於此範圍內，

[21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8&flno=1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5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57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95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788%252c20060216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M,110%252c%25e4%25b8%258a%25e8%25a8%25b4%252c3365%252c20220217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M,110%252c%25e4%25b8%258a%25e8%25a8%25b4%252c2334%252c20210831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8&flno=4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data.aspx?fid=38&id=3253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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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⼈⺠受憲法第8條保障⼈⾝⾃由所為之限制，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牴觸憲法第23條⽐例原則。……
⼆、⾃本判決公告之⽇起⾄修法完成前，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⼀級毒品之罪⽽符合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，
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，另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⾄⼆分之⼀。」
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B8%9B%E5%88%91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AF%92%E5%93%81%E5%8D%B1%E5%AE%B3%E9%98%B2%E5%88%B6%E6%A2%9D%E4%BE%8B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9%87%8F%E5%88%91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8%91%E7%BD%B0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8%91%E6%B3%95%E7%AC%AC59%E6%A2%9D');

	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？為什麼行為人可以被減刑？它有所謂的「行情」嗎？
	案例
	一、為什麼行為人可以被減刑？
	（一）未遂犯
	（二）出於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
	（三）自首
	（四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犯罪者
	（五）顯可憫恕[15]

	二、減刑有所謂的「行情」嗎？
	三、結論


